
 

2008 臺灣環境體檢 (與 1999 年體檢相比)  

- 食品安全、廢棄物、空氣污染、CO2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2008/4/21) 

臺灣環境保護受到許多繆誤言論所阻: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無法相容」; 「污染環境

是必要之惡」; 「要污染者負擔所有外部成本會阻礙經濟發展」; 「部分的污染會自然消化; 

即使現在無法解決, 以後的人自然會想辦法處理」; 或「執政者與學者專家會作最明智的選

擇, 民意不能凌駕專業」。 什麼程度的污染排放規範是”合理”; 社會該分攤多少污染者產生

的外部效果; 我們應否規範可容許排放到環境的污染物總量; 哪些人有對環境政策的發言權, 

世代間的環境問題要如何看待等。  

我們認為二十一世紀環境策略應該至少有下列四項「前提」:  

ㄧ、 對於自然可再生的資源, 使用時不應破壞其長期再生能力。  

二、 對於無法再生且會耗盡的自然資源, 應提高使用效率, 並逐步以再生資源取代。 

三、 污染物釋入環境, 不應超過自然可以化解或吸收的能力; 在環境的濃度應該限制在不

影響人體健康、生態及可能累積的影響。 對自然沒有能力同化的物質, 就不應該容許

釋放到環境中任其累積。  

四、 避免無法回逆的發展模式, 如黑面琵鷺若絕種, 想恢復會十分困難;; 任何人為活動若

會造成不可恢復的環境破壞都應該避免。 應依據物種的多寡、 對生存環境的敏感程度

等作區分, 以保護生態體系的多樣性。 

新科技的不斷推陳出新, 但這些新物質、新技術是否對人體健康、生態環境有長期不良

影響, 醫學的瞭解往往趕不上新科技應用的迅速擴散。 因此面對新科技, 還需要留意”避險

(precaution)”原則。 在 1992 年地球高峰會中就明列環境政策應以”避險”為原則, 這也是許多

國際環境協議討論的基礎。  

 



 

ㄧ、食品安全 

臺灣農業為求產量高, 賣相好, 農藥及化學肥料的使用十分普遍, 化肥與農藥用量在

1999 到 2002 年間最高, 2006 年施用 116 萬公噸化學肥料, 9,014 公噸農藥1。依據台灣總耕地

面積 85 萬公頃換算, 每平方公里耕地每年施用約 137 公噸化學肥料, 及約 1 公噸農藥; OECD

國家單位面積的農藥使用量除了日本和南韓在 1.2 公噸左右, 其餘國家在 0.06 到 0.4 公噸範

圍內。耕地單位面積用化學肥料量, OECD 國家中除了韓國 18.9 公噸外2, 其餘國家都在每平

方公里耕地施用 10 公噸以下。 相當於每人每年用 50 公斤化學肥料, 0.4 公斤農藥! 

1997 年臺灣施用化學肥料 1,203,163 公噸, 農藥 37,683 公噸。 每平方公里耕地平均施用

化學肥料 159.6 公噸, 農藥 4252 公斤, 化肥與農藥都是其他 OECD 國家數倍。 相當每人每

年消耗 58.6 公斤化學肥料, 1.8 公斤農藥。 

1997 年至今, 農藥使用量似乎大幅下降, 但可能是數字調整的結果, 請參考附註: 化肥

施用沒有多少改進, 長久下去, 臺灣人終會都成了科學怪人。  

化學肥料使用 (公噸 /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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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業年報資料在 2002 年修正, 依舊資料農藥施用量高出約 3 倍, eg. 1999 年年報記載農藥總施用量為 3.5 萬公

噸; 新紀錄中 1999 年施用量變更為 1.14 萬公噸; 此處採用新數據。 
2 OECD 國家所用資料為氮肥, 臺灣資料為總用量。 



 

二、垃圾:  

廢棄物分為家庭及事業廢棄物兩類, 家庭廢棄物由早年的掩埋為主, 轉變至焚化為主, 

家庭垃圾量由 1998 年 899 萬公噸降至 2006 年的 774 萬噸。 每人每日產生家庭廢棄物量由

1.07 公斤降為 0.93 公斤, 改進約 16%。 

申報的事業廢棄物總量一直維持是家庭廢棄物量的兩倍左右且ㄧ直持續上升, 由 2001

年 1,070 萬公噸到 2006 年的 1,679 萬公噸; 五年增加 57%! 相當於每人每年生產 733 公斤事

業廢棄物! 據 1994 年環保年鑑: 臺灣年產 1200 萬公噸事業廢棄物, 相當每人每年產 571.4 公

斤事業廢棄物, 當時為全球第一名3。 2006 年依舊高居第一名, 每人每年產出總廢棄物 1,071

公斤! 

事業廢棄物中的有害廢棄物的比例也持續上升, 從 2001 年的 6.6%上升至 2006 年的 9.3%! 

絕對量倍增, 由每人每年生產 31 公斤增加至 68 公斤有毒廢棄物4! 許多人認為實際產生的事

業廢棄物總量約為申報數量的兩倍; 有確實處理比率也不一致, 由四成到六成。 沒有處理的

事業廢棄物去處在哪? 過去在高雄縣林園鄉駱駝山發現台塑汞污泥事件, RCA 工廠、 三鶯

橋、 荖濃溪、 大樹鄉等地， 沒有人能確定未來不再發生?  

2007 年環保署公告的污染控制或整治場址總面積為 563 萬平方公尺, 其中約 80%為工業

污染場址, 顯示工業運輸、儲存、製造及廢棄物處理過程仍有許多改進空間。  

                                                 
3 美國居次 (485.4); 日本 52.6, 不到臺灣的十分之一; 德、荷、法均在 10 到 30 公斤左右。 
4有害事業廢棄物產量在 1994 年公報中數字為 120 萬公噸, 在 1997 年環境白皮書中卻是 65 萬公噸。 這裡依

前者計算得每人每年產生 57 公斤, 較其他工業國少: 美國 1,059; 其他歐洲國家在 100 公斤內。  



 

三、空氣污染  

能取得最新資料是 2004 年環保署資料5, 臺灣全年 SOx 與 NOx 排放總量為 186,827 公噸

及 450,864 公噸; 每平方公里 SOx 和 NOx 排放量分別為 5,190 公斤及 12,524 公斤, 臺灣與其

他 OECD 國家比較分別如下:  

SOx (公斤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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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公斤/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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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灣資料是依據環保署環保年鑑, 不同年之間又有些矛盾之處; 1997 年之後, 環保署取消公布全臺灣空氣污

染物總量估計及不同來源的空氣污染排放; 部份資料透過空氣污染防治基金委員會委員取得。 



 

1999 年體檢時僅有 1995 年環保署資料, 當時臺灣 SOx 與 NOx 排放分別為 12,300 及

17,800(公斤/每平方公里), 當時與臺灣最接近的是南韓(12,100 與 15,800)。 

與 1995 年資料相比較, 臺灣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排放, 分別減少約 1/2 及 1/3 左右。 顯

然減量頗具成效, 但改進速度仍較 OECD 國家慢。 改善是否足夠保護民眾健康? 雖然環境

指標在改善, 但依據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 大多數癌症死亡率卻持續上升; 從 1986 年起肺癌

已超越子宮頸癌為女性癌症死亡率第一名; 且除子宮頸癌外, 其餘的死亡率幾乎是以等速率

上升。 男性癌症死亡以肝炎最高, 肺癌略次, 除胃癌持續下降外, 其餘四種癌症都以相似的

速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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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氣體排放: 

工業革命以來, 大氣中 CO2 濃度由 280ppm 增加到 380 ppm; 如果將所有溫室效應氣體轉

換成 CO2, 現在濃度已經相當於 420ppm 的 CO2 (420ppm CO2e)。 跨國的氣候變遷研究小組

(IPCC)6評估目前趨勢是無法將大氣濃度穩定在 450ppm; 若希望未來 CO2 濃度可以穩定在

550ppm; 則全球 CO2 排放量應該在 2030-2040 年左右就到達最高峰, 之後於 2060 年左右回

到 1990 年總排放量, 2100 年時削減為現有的一半, 之後繼續減少!   

2006 年 10 月英國史登爵士發表”Stern Review: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主要結

論: 立即採取強而有利的減量行動花費是可以負擔的, 遠低於遲遲不作的損失。 假如最近的

10-20 年沒有行動, 很快人類將喪失扭轉氣候變遷的機會。  

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 1990 年臺灣排放 1.24 億噸 CO2, 2003 年 CO2 總排放量增加到 2.56

億公噸, 相當於每人每年排放 11.3 公噸, 與被要求減量的附件一國家平均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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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當時的結論是以 2000 年 CO2 為基準, 2020 回到基準。 這

樣的目標被批評為缺乏誠意, 且有容許刻意擴張的空間。 但在 2005 年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

卻再度放寬以「一切如常」為基準, 在此基準下, 預計 2025 年 CO2 排放增加至 3.6- 3.7 億噸, 

                                                 
6資料來源: “Climate Change 2007: IPCC 4th Assessment Report, 2007. 



 

卻號稱可以達成減量 2 億噸!?  

臺灣為什麼用這麼多能源? 

a. 高耗能產業比重過高。 四十多年來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耗一直占全國總能源消耗的 60%左

右7。 目前所有先進國, 除日、韓外, 工業部門的耗能僅佔全國總能源消費的 1/3 左右8。 

臺灣工業部門中高耗能產業: 鋼鐵、石化、水泥及造紙業, 每年用全國 1/3 以上能源, 但

僅創造不及 7%GDP, 2005 年甚至不及 2.5%!!!  

 

依據台塑六輕四期擴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六輕廠區 CO2 排放總量為 6,759 萬噸, 相當於

2005 年全臺灣總量的 27%! 若果排除麥寮汽電, 六輕總共排放 4,257 萬噸, 約為全臺灣總量

之 17%。 籌設中的台塑大煉鋼廠將再增添 6%。 

b. 電力部門 CO2 排放增加太快 

臺灣 1990 至 2003 年 CO2 排放增加從 1.20 億噸, 增加至約 2.50 億公噸; 同時期火力發電

CO2 排放由約 0.37 億噸增加至 1.17 億噸, 其中燃煤佔全國總 CO2 增加之 1.30 億噸中的 0.72

億噸。  

1990 年至 2003 年臺灣總共增加 1.3 億噸, 其中 0.72 億噸來自燃煤發電的增加, 0.426 億噸來

自六輕廠區, 僅此兩項的增加就占 13 年增加的 88.1%! 若將來臺灣被要求減量, 誰應該負擔

                                                 
7 經建會 2003 年統計資料。 
8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4.  



 

減量責任? 是要求 1990 後設廠者, 或是 2000 年後設廠者, 是年排放 1000 萬噸 CO2 排放企業, 

還是要全體民眾節約? 

建議:  

1. 配合相關國際公約，明確建立減量目標與時程。 CO2 排放至少應於 2012 年回到 2006 年

的排放量, 2016 年回到公元 2000 年排放。 

2. 應該由排放增加最多部門開始減量, 因此電力部門與產業應最先制定減量目標與時程。 

交通、農業與住商部門的減量目標。  

3. 提升再生能源在能源供應比率。 

4. 依「綠色財政政革」原則, 開徵能源稅, 同時降低個人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 取消能

源部門租稅優惠及補貼。  

5. 基於效率考量建立排放權交易制度。  


